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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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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
零星发票报销

1. 发票必须是标准发票，上有国家税务局监制，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和出票单位带有标准税务编码的发票专用章，缺一不可。

2. 发票台头为苏州大学。

3. 可报销的发票均为机打发票，包含购物发票清单，超市小票，的士票，定额发票。

4. 每张发票背面均需写明用途，经手人和证明人。
5. 单张发票或多张连号的定额发票金额超过100元的需加附物品清单标明单价和数量，并加盖出单单位的公章。
6. 若购买物品为可公用物品（如图书，器材）时需整理入库作为学院公有财产保留办理资产入库。
7. 若有经校财务处审核不予以报销的发票需由发票报销人自行去东区凌云楼八层自行取回，交予学院报销处进行处理。

8. 印刷费需有印刷事由及经办人签字

9. 邮费需有邮寄事由和邮局盖章

10. 维修费需有维修内容及清单

11. 不可报发票：餐饮费，旅游景点费用，礼品费（活动开展必须购买除外）手机话费
差旅费报销

1. 可报发票：
火车，动车，轮渡，汽车（以上需车票及保险单）出租车，地铁，公交（以上需发票）

旅馆费（住宿发票和住宿清单缺一不可）
  不可报发票：

  飞机票，汽油发票

2. 原则上车票需与出差地吻合且构成往返关系，乘车人姓名需和出差人能对上号。

3. 动车票事由及证明人需写在正面

4. 发票日期需与出差期限相吻合，暑期社会实践车票日期需在所申报的项目实施时段内。

凤凰传媒学院学生报销章程
1. 如有发票报销，请将符合报销规定的发票按要求整理好后于每周二中午12：20~12:50，周三周四下午3:00~5:00交到学院一楼5139团委办公室。
财务联系电话：杨嘉仪 18987666112
              李晨笛 18862340384
非报销时间除紧急情况不予受理发票，财务联系电话接听时间：8:00~21:00，欢迎大家致电咨询。
2. 交发票时请附上需打入报销款的银行卡号，户主，开户行以及报销人的联系方式。

3. 若发票用途为学生活动，需将活动策划或活动预算书与发票一并交上，并将通讯稿及活动照片发送到287267492@qq.com，材料欠缺不予报销。
4. 发票将由财务按学校规定整理，由学院领导审核后送至独墅湖校区财务处，再由负责老师带到东区进行审核报销，如有未报销项目将另行通知，整个报销流程用时3~14天不等。

